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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水〔2024〕23 号

关于加快推进武进区

2024年度省级农村生态河道建设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街道办事处：

农村生态河道建设是普惠民生、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

自 2021 年以来，农村生态河道覆盖率已纳入高质量发展绩效评

价考核体系中的乡村振兴实绩考核指标，且分数占比较高。为有

力有序推进全区 2024 年农村生态河道建设工作，提升农村水环

境质量，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扎实做好乡村振兴工作，现通知如

下：

一、明确目标任务

    2024 年度省级农村生态河道考核目标分为覆盖率提升目标

和长效管护目标两个部分：

1. 覆盖率提升目标。结合上级提出的覆盖率提升要求及前

期各镇上报的建设计划，确定 2024 年全区省级农村生态河道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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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任务为 23 条，总长 74.11 公里，具体清单见《2024 年武进区

农村生态河道建设任务表》（附件 1）。

2. 长效管护目标。对已建成的省级农村生态河道进一步加强

长效管护，确保在每年由省水利厅、市、区水利局组织的“四不

两直”形式抽查中不失分，考核结果影响当年生态河道长效管护

市级补助金额。

二、严格建设标准

在《关于印发江苏省农村生态河道建设标准的通知》（苏水

农〔2018〕33 号）基础上，省水利厅对农村生态河道建设标准

做了进一步修订，从功能达标、水流通畅、水清岸洁、生态良好、

管护到位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附件 2），要求通过河道清障、

水系连通、岸坡整治、生态修复、长效管护等措施，集中连片推

进农村生态河道建设，持续提升农村生态河道覆盖率。

各镇（开发区、街道）要对照农村生态河道建设标准及考核

评分细则要求，逐河排查存在问题，项目化管理整治工程，编制

河道整治实施方案，并于 3 月 20 日前报至区水利局。

三、紧抓工程进度

以《“十四五”农村生态河道建设规划修编》为引领，科学

制定建设计划，全面加快省级农村生态河道建设。5 月底前完成

上半年建设任务，9 月底前完成下半年建设任务。各镇（开发区、

街道）每月 15 日、30 日将农村生态河道建设进展情况报区水利

局河湖处。

6 月、11 月，各镇（开发区、街道）分两批对照《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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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态河道建设标准（修订）》和《江苏省农村生态河道评分

细则（修订）》就年度农村生态河道建设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自评。

相关自评成果分别于 6 月 10 日、11 月 10 日前上报区水利局。

四、强化责任落实

各镇（开发区、街道）要将农村生态河道建设作为乡村振兴

的重要抓手，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夯实责任、

完善措施、统筹推进。区水利局将每月对农村生态河道建设进度

开展督促检查。

五、提升管护标准

各地要落实管护资金，完善管护责任体系，健全农村生态河

道长效管护机制。在加强河道长效管护的同时，还要对河道周边

的小微水体和村前屋后人居环境开展连片整治并加强管护，进一

步提升工作的协同效应。

六、注重舆论宣传

要加大农村生态河道建设的宣传力度，充分利用电视、网络、

报纸、微信等媒体,宣传正面典型，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生态

河道建设，形成齐抓共管农村水生态的良好氛围。

联系人：常州市武进区水利局 陈潇

电话：0519-67892010。

    

    附件：1、2024 年武进区省级农村生态河道建设任务表

    2、江苏省农村生态河道建设标准（修订）

   3、江苏省农村生态河道评分细则（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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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常州市武进区水利局     

                             2024 年 2 月 23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常州市武进区水利局办公室                 2024 年 2 月 2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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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4 年武进区省级农村生态河道建设任务表

序

号
河道名称

所属镇

（开发区、

街道）

河道总长

（公里）

计划建设

长度（公

里）

所属建设任务

1 马安河

洛阳镇

3.4 3.4

2 小留河洛阳段 2.53 2.53
滆湖长荡湖系统治理水利三年行动计划

2024 年任务

3 阳湖大圩内浜 2.77 2.77

4 楼村河
雪堰镇

5.3 5.3
滆湖长荡湖系统治理水利三年行动计划

2024 年任务  环太湖 30 条

5 前戴浜 5.25 5.25 环太湖 30 条

6 武进浜

前黄镇

2.7 2.7 环太湖 30 条

7 东沙港 3.9 3.9

8 丁舍浜 2.5 2.5 环太湖 30 条

9 张仙浜|前黄段 5.6 5.6

10 运西站浜 1.7 1.7

11 麦杂顶浜

湟里镇

5.4 5.4
滆湖长荡湖系统治理水利三年行动计划

2024 年任务

12 团结河 2.76 2.76
滆湖长荡湖系统治理水利三年行动计划

2024 年任务

13 战斗河 2.53 2.53
滆湖长荡湖系统治理水利三年行动计划

2024 年任务

14 场北河 西湖街道 7.95 2.6

15 北浜河

礼嘉镇

2.3 2.3
滆湖长荡湖系统治理水利三年行动计划

2024 年任务

16 新坊浜 2.52 2.52

17 琅河 1 1

18 乱子浜
牛塘镇

1.8 1.8
滆湖长荡湖系统治理水利三年行动计划

2024 年任务

19 大庆河 0.7 0.7

20 大寨河
湖塘镇

1.5 1.5
滆湖长荡湖系统治理水利三年行动计划

2024 年任务

21 塘门浜 2.1 2.1

22 夏成河

嘉泽镇

3.25 3.25
滆湖长荡湖系统治理水利三年行动计划

2024 年任务

23 成章河 14.5 10
滆湖长荡湖系统治理水利三年行动计划

2024 年任务

总计 7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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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江苏省农村生态河道建设标准（修订）

一、功能达标。满足防洪、排涝、灌溉、引水、通航等基本

功能需求。河道堤防达标，岸坡稳定、无明显水土流失现象，配

套建筑物运行良好。

二、水流通畅。水系畅通，活水周流，无阻水障碍物，无填

埋河道、严重淤积现象。里下河及苏南低洼圩区保持常年不断流，

淮北平原区、丘陵山区、沿海地区采取必要措施保障生态流量。

三、水清岸洁。河道水质达到水功能区要求，水体清澈、透

明度良好，河道管理范围内总体干净整洁，无乱建乱堆、乱垦乱

种以及未经处理污水直接排放。

四、生态良好。保护农村河道的自然属性，两岸植被连续、

层次分明，水生动植物种类多样，无有害水生植物。

五、管护到位。管护范围明晰，责任主体明确，管护组织建

立，管护人员到位，经费保障落实，考核机制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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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江苏省农村生态河道评分细则（修订）

评价

要求
指标 标准 分值 备注 得分

总分 100

功能

达标

堤防

达标程度

有防洪功能的农村河道堤防应

全部达标。
5

每发现 1 处未达标堤防扣 1 分，

无防洪功能的农村河道该项指

标不扣分。

岸坡

稳定性

河道两岸岸坡应保持稳定、牢

固，无明显水土流失现象。
10 每发现 1 处坍塌岸坡扣 2 分。

建筑物

完好程度

沿河配套水工建筑物运行良

好。
5

每发现1处水工建筑物不能正常

运行扣 1 分。

水流

通畅

河流

流动性

水系畅通，活水周流，无阻水

障碍物，无填埋河道、严重淤

积现象。

10

每发现 1 处构筑物、建筑物、沉

船、渔网渔簖等影响河道正常引

排水的，扣 2 分；河道淤塞、填

埋的，1 处扣 2 分。

水量

保证程度

里下河及苏南低洼圩区保持河

道常年不断流，淮北平原区、

丘陵山区、沿海地区采取必要

措施，保障生态流量。

6

在评价时段河道断流或无水，不

得分；水量少，未达到基本生态

流量的扣 2 分。

水清

岸洁

河道

清洁程度

水面清洁，无生产生活垃圾及

其他漂浮物；

岸坡整洁，无乱建乱堆、乱垦

乱种现象。

12

河面每发现1处生产生活垃圾扣

2 分，岸坡每发现 1处“三乱”

现象扣 2 分。

水质

优劣程度

河道水体清澈，透明度良好，

无黑臭现象；有水功能区要求

的河道，水质应满足水功能区

水质要求。

8

评价河段水体有黑臭现象，每发

现 1 处扣 2 分；不满足水功能区

水质要求，该项指标不得分。

控污

程度

集中居住区生产、生活、养殖

污水须经过处理做到达标排

放。

6
每发现1处未经处理污水直排现

象扣 2 分。

生态

良好

河坡

绿化程度

两岸植被连续，配置合理，无

大面积裸露。
10

每发现 1 处岸坡面大面积裸露、

无任何植物措施，扣 2 分。

物种

多样性

水生动物种类多样，无有害水

生植物。
8

现场未见常规水生动植物扣 2

分；每发现 1 处成片有害水生植

物扣 2 分。



- 8 -

评价

要求
指标 标准 分值 备注 得分

管护

到位

管护范围 河道管护范围划定。 3
未按规定划定河道管护范围不

得分。

管护主体
管护责任主体落实，管护单位

和管护人员明确。
3

管护责任主体、管护单位、管护

人员未落实各扣 1 分。

管护经费 河道管护经费落实。 3 未落实管护经费不得分。

考核机制
建立管护考核机制，定期开展

考核工作。
3

正常开展考核工作的不扣分，有

制度但未正常开展考核工作的

扣 2 分。

人居环境
村庄人居环境及村庄河塘水生

态环境与县乡河道相匹配。
8

评估河道附近村庄人居环境差，

或与其相连的村庄河塘水环境

较差，该项不得分。

一票

否决

项

水质抽样化验结果为劣Ⅴ类


